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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市场的
封闭与开放之变

鉴于雷电、 雷灾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危
害，我国法律法规要求所有涉及人身安全和
重要财产设施安全的建筑物必须加装防雷
设施。 不仅如此，加装的防雷设施在投入使
用前必须经过竣工检测，在投入使用后还必
须定期接受检测。

防雷检测不是免费的，要根据具体情况
收取防雷检测服务费。根据《 浙江省专业气象
服务基准收费标准》规定，“ 新、改、扩建构筑
物防雷装置施工跟踪检测” 按照三类建构筑
物建筑面积

0.8

元
/

平方米，一、二类建构筑
物

1.04

元
/

平方米收取。 实际操作中，新建商
品房住宅小区防雷检测费用动辄数万元甚至
几十万元。 按照我省全年住宅房屋竣工面积
推算，一年的收费大致有两三亿元。

可见， 防雷检测不仅是一项造福于公
众的事业，也是一个庞大的服务市场。这个
市场长期以来被各省市气象局所属的防雷
中心、防雷所包揽，因为包括我省在内的很
多省份都通过地方性法规、规章规定，只有
隶属于气象局的防雷事业单位才能进行防
雷检测收费服务， 民营防雷技术企业无权
染指。

实际上，民营防雷企业并非没有实施防
雷检测的技术实力， 只是碍于行政垄断无法
进入这个市场。为此，

2010

年
1

月
27

日，国务
院颁布《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》，该条例彻底解
决了民营企业无法进入防雷检测市场的问
题。《 条例》第

24

条明确了进入防雷检测市场
需要

5

个要件：第一，有法人资格；第二，有固
定的办公场所和必要的设备、设施；第三，有
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；第四，有完备的技术和
质量管理制度；第五，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规
定的其他条件。 从《 条例》规定的防雷设置检
测主体类型看， 只是规定申请防雷装置检测
的主体必须具备“ 法人资格”，而不再限于事
业单位法人或者气象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机
构， 实际上也就是正式宣布防雷装置检测市
场向民营企业开放。

浙江的民营企业欢欣鼓舞， 期待着这一法
规的实施。

“ 具体规定未出台”

成准入新障碍
《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》的颁布与实施使

得杭州一家民营防雷服务企业———杭州科
安检测有限公司看到了希望。对照《 条例》规
定的条件，该公司负责人郑洪光认为自己的
公司符合申请防雷检测行政许可的资格，遂
于

2010

年
6

月
8

日向省气象局提交了要求

获得防雷检测资质许可的申请。

两天后，科安检测公司收到了省气象局
的《 告知书》 ，结论是“ 不予受理”。 告知书载
明了不予受理的具体内容：“ 按照

2010

年
4

月
1

日施行的《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》第
24

条
规定，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正在组织制定防
雷检测资质准入的相关规定，在具体规定出
台前，暂不受理。 ”

对此，省气象局政策法规处处长、雷电
防御管理办公室主任张慧良说，省气象局曾
专门就防雷装置检测资质问题向中国气象
局政策法规司致函请示，得到答复：“ 中国气
象局目前正在组织修订防雷相关部门规章
和制定防雷装置检测的管理办法，对防雷装
置检测机构的资质认定标准、业务范围和要
求、监督检查等内容进行规定。 ”因此，在修
订之前，暂停防雷检测资质的许可工作。

既然防雷装置检测行政许可在具体规
定出台之前叫停， 那么民营企业自然也不
可能进入防雷检测市场———毕竟 《 气象灾
害防御条例》 明确规定防雷装置检测必须
获得相关行政许可。 因此，“ 具体规定未出
台”就成了民营企业进入防雷装置检测市场
的新障碍。

那么，这种阻碍民营企业进入防雷检测
市场的新说辞，是否有法律依据呢？对此，记
者请教了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副会长、

中国政法大学刘莘教授。 刘教授指出，根据
《 行政许可法》及其相关法律、法规，依法实
施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；任何行
政机关都不能以缺乏实施细则为名拒绝实
施行政许可，拒绝符合资格的公民、法人和
其他组织申请行政许可。 法律、法规赋予公
民、法人的权利，行政机关不得以没有下位
法具体规定为由加以剥夺。况且，《 气象灾害
防御条例》 并未规定以其他规定为生效条
件。这种以法无具体规定为由拒绝受理符合
申请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，是没有法律依据
的，也是对公民、法人权利的侵害。

走上了
漫长的诉讼之路

对于这个“ 暂不受理”决定，科安检测公
司无法接受。 为此，

2010

年
7

月，科安检测
公司向杭州市上城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诉
请撤销省气象局“ 暂不受理”决定，并诉请法
院判令省气象局在合理期限内重新作出受
理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。令这家民营企业负
责人没有想到的是，他们一不小心踏上了一
条漫长的诉讼之路。

2011

年
1

月
4

日，法院根据被告省气象
局的申请，作出中止案件审理的《 行政裁定
书》 。 该《 裁定书》写道：“ 发现本案涉及法律
适用问题，需送请有关机关作出解释，依照

最高人民法院《 关于执行〈 中华人民共和国
行政诉讼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

51

条第
1

款第（
5

）项、第
63

条第
1

款第（
5

）项之规定，

裁定如下：本案中止诉讼。 ”

根据这份《 行政裁定书》的理由，本案之
所以裁定中止诉讼是因为涉及法律适用问题
需送请有关机关作出解释， 并且据原告代理
律师透露， 法院要求被告省气象局自行就本
案法律适用问题送请有权机关解释， 法院等
待省气象局送请解释的结果择机开庭。对此，

有着丰富行政诉讼理论和实践经验的苏州大
学行政法教授、知名律师王克稳认为，暂且不
论本案中止诉讼的理由是否成立， 仅就其将
解释送请工作直接交由作为本案一方当事人
的省气象局完成就令人费解。因为，按照最高
人民法院 《 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
问题的座谈会纪要》的规定，对于因法律适用
问题需要送请有权机关作出裁决和解释的，

应当经由人民法院逐级送请有权机关裁决或
解释，不能由一方当事人完成。

对此，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介
绍，当前个别法院在行政诉讼中还存在不敢
或者不愿判决行政机关败诉的心态。根据法
律行政机关很有可能败诉的情况下，法院就
抛出“ 诉讼中止”的杀手锏，通过这个办法使
得行政诉讼停顿下来，有的案件诉讼中止甚
至长达数年之久。 由于诉讼中止不可上诉、

不可复议， 因此原告往往对此无可奈何，这
也就为行政机关赢得了时间和空间，原告很
可能因此知难而退被迫撤诉。

王克稳教授感叹道，法院本来是监督行
政机关依法行政的，但有时法院却成为帮助
行政机关维持行政垄断的助手。

无奈的
防雷装置检测现状

在采访中，对于浙江省防雷检测市场的
“ 行政垄断”之嫌，张慧良处长表示，防雷装
置检测涉及公共安全，事业单位从事此项工
作比较超脱，更能保证客观公正。 目前我省
73

家事业性质的检测机构严格按照防雷有
关法规、技术标准、服务规范和物价局核定
的收费政策开展服务。

但民营企业不认同这种说法：“ 我们认
为恰恰相反， 垄断只能造成客观公正的缺
失，引入市场竞争才能促进防雷检测机构提
高自身的公信力。 ”郑洪光说，目前

73

家检
测机构几百号检测人员面对全省日益扩大
的防雷检测市场，完全是“ 供不应求”。况且，

事业单位同样是在提供有偿检测服务，而且
它们隶属于气象行政主管机构，这层密切的
渊源关系也会使监管变得更暧昧、更乏力。

那么， 当前主要由行政垄断单位承担
的防雷装置检测工作开展得如何呢？ 根据

浙江省防雷中心几年前的调查显示， 杭州
7

成以上新建房的防雷装置只是经过了设
计审核，并未经竣工验收检测就投入使用，

而杭州小区防雷装置的年检可以说是一片
空白， 几乎没有哪个小区主动向气象部门
申报，要求检测。

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，经记者调查，主要
有两个：第一，防雷检测收费较高；第二，防雷
检测单位和人员供不应求， 导致服务质量粗
放。如杭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房地产从业人
员所言：“ 我们有些时候光出了钱还不够，还要
低声下气地去求人家，很无奈！ ”

对此，有行政法专家指出，造成当下防雷
装置检测收费高、服务差的根源，恰恰就是行
政垄断。 行政垄断将大量符合条件的民营企
业拒之门外， 必然导致防雷装置检测的供给
与需求出现巨大鸿沟，而这种人为造成的“ 供
不应求”， 又必然导致防雷检测的价高质次，

最终导致防雷装置检测雷声大、雨点小；技术
规范健全，但应者寥寥，民间积极性差。

行政垄断坚冰
何时融解

温家宝总理多次表示：鼓励和引导民间
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文禁止准入的行业
和领域。 国务院颁布《 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
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》 至今有一年多
了，但是从科安检测公司诉省气象局要求开
放防雷装置检测市场一案看：打开行政垄断
大门是何等艰难！

对此， 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院长
王周户教授认为，破除行政垄断，关键还是
要坚持依法行政、依法裁判。 《 反不正当竞
争法》第

7

条和《 反垄断法》第
8

条明确要
求“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，

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，限制
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”，以及“ 行政机
关和法律、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
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，排除、限制竞
争”。 国务院先后两次出台鼓励民营经济发
展的政策性文件，一再强调凡是法律法规未
禁止民营经济进入的领域， 民营经济均可
进入。

刘莘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只要
依法行政、依法裁判，行政垄断就没有存在
的空间； 期盼行政机关能坚守法律底线，司
法机关能勇于维护法律权威，如此，行政垄
断坚冰的融解指日可待。

被挡在防雷装置检测的大门外
民企状告省气象局“ 行政垄断”

■本报记者余春红

雷灾频发，防雷减灾工作屡屡见诸相关法律法
规，防雷装置检测由此成为我国雷电灾害预防体制
中的重要一环。

然而，谁来开展防雷装置检测？ 杭州一家民企
在申请进入该领域的“ 入场券”时被拒，引发了我省
防雷检测“ 行政垄断”之争。


